附件2

重点任务清单

	序号
	任务方面
	具体任务
	完成时限
	牵头部门
	责任单位
	备注

	1
	严格落实河湖管理
	开展春季“清河行动”。每年4月底前，在全县范围内开展1次“清河行动”，重点对河湖管理范围内建筑垃圾、生活垃圾、畜禽粪便、工业废弃物及违法建筑物等进行清理，避免春汛时期沿岸垃圾、畜禽粪便等污染物进入河道，导致河流水质超标。
	每年4月底前
	县水务局
	绥棱林业局、绥棱农场、县林草局、各乡镇
	

	2
	
	切实发挥基层河湖长作用。持续开展河湖“四乱”清理，严格落实《黑龙江省河湖长履职细则》定期开展巡河，对问题较多的入河排污口附近的河段（湖片），加密巡查频次，加大检查力度，及时协调解决河湖管理和保护中的问题。
	长期坚持
	县河长办
	绥棱林业局、绥棱农场、县林草局、各乡镇
	

	3
	严格环境准入
	严格建设项目环评审批。对承接工业污水的生活污水处理厂和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已满负荷运行的，限制审批新增水污染排放物的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
	长期坚持
	县生态环境局
	
	

	4
	推动畜禽养殖污染治理

推动畜禽养殖污染治理
	提升粪污集中收处能力。加强已建成投产的粪污收集点的管理，确保粪污及时得到资源化利用，全县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率持续提高。
	长期坚持
	县农业农村局
	各乡镇
	

	5
	
	提升规模化养殖场监管水平。全面排查河流沿岸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污染治理设施配套、运行情况，粪污集中处理情况。严禁将畜禽粪污堆放在排水沟、路边沟、入河排污口沿线。
	长期坚持
	县生态环境局
	绥棱林业局、绥棱农场、县林草局、各乡镇
	

	6
	
	加强对规模化养殖场技术指导。加强对规模化养殖场技术指导，督促规模化养殖场根据还田面积制定年度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计划，及时准确记录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台账，组织开展专项检查，年检查次数不得低于2次。
	长期坚持
	县农业农村局
	
	

	7
	
	强化散养户粪污资源化利用。强化乡镇政府、农场、森工及林草部门主体责任，各责任主体组织建立健全行政村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台账，对破损收集设施加强维修维护，确定专人管理，确保散养户畜禽粪污及时收集处理。
	长期坚持
	县农业农村局
	绥棱林业局、绥棱农场、县林草局、各乡镇
	

	8
	推动城乡污水治理


	加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梳理建成区管网现状，定期开展管网巡查管护，及时对错接、混接、漏接问题进行整改，加强污水管网新建改造，减少雨污混排、污水直排，严防雨季溢流。
	长期坚持
	县住建局
	
	

	9
	
	加强城镇污水处理厂管理。加大对城镇污水处理厂（站）运行监督管理的监督指导，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及运行台账，定期开展专项督导检查，在深冬及汛期等易出现运行不稳定的时间节点加大督导检查频次，全年至少完成2次督导检查，确保污水处理厂（站）稳定运行，避免造成水体污染。
	长期坚持
	县住建局
	
	

	10
	
	提高流域污水处理厂出水标准。在国考断面水质出现超标时段，断面汇水范围内城市污水厂执行超低排放标准，COD控制在30mg/L以下，氨氮夏季控制在1mg/L、冬季控制在2mg/L以下。
	长期坚持
	县住建局
	县生态环境局
	

	11
	推动城乡污水治理
	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因地制宜采取资源化利用、纳入城镇污水管网、相对集中式或集中式处理等治理模式，明确重点区域，合理选择技术工艺，建立运行管护机制，提升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
	长期坚持
	县生态环境局
	绥棱林业局、绥棱农场、县林草局、各乡镇
	

	12
	推动水土流失治理
	开展侵蚀沟治理任务。开展流域内侵蚀沟治理，减少水土流失，完成侵蚀沟年度治理任务。
	长期坚持
	县水务局
	
	

	13
	强化农业农村面源防治


	加强农村垃圾管理。完善农村生活垃圾收集、转运和处置体系，建立长效管理机制，每季度开展一次督导检查。
	长期坚持
	县住建局
	绥棱林业局、绥棱农场、县林草局、各乡镇
	

	14
	
	加强农业塑料废弃物回收处理。进一步完善农业塑料废弃物回收处理体系，加强回收站（点）建设与管理，加强监督指导频次，强化源头治理，巩固农业塑料废弃物治理长效机制。
	长期坚持
	县农业农村局
	绥棱林业局、绥棱农场、县林草局、各乡镇
	

	15
	
	持续推进测土配方施肥。改进施肥方式方法，推广高效新型肥料和配套施肥技术，主要农作物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覆盖率保持在90%以上，稳定农用化肥使用总量。
	长期坚持
	县农业农村局
	绥棱林业局、绥棱农场、县林草局、各乡镇
	

	16
	
	加强河湖渔业养殖点管理。严格控制呼兰河流域养殖强度，逐步开展水产养殖场退鱼还田、退鱼还湿，适当压减鱼塘面积。加强渔业养殖环节投入品监管，禁止违规投放药品，杜绝向水体直接抛洒畜禽粪便。
	长期坚持
	县农业农村局
	绥棱林业局、绥棱农场、县林草局、各乡镇
	

	17
	推动治理工程实施
	实施生态修复项目。2025年底前，完成绥棱县克音河流域（绥棱镇段）水环境治理项目。
	2025年底前
	县生态环境局
	
	

	18
	强化监督检查
	强化入河排污口日常监管。将排污口管理纳入日常环境监管范围，县级每周开展排污口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严厉打击偷排、超排、混排行为。组织开展以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直排入河企业排污口为检查重点的专项执法行动，对违法违规设置的排污口或不按规定排污的，依法查处。
	长期坚持
	县生态环境局
	绥棱农场、各乡镇
	

	19
	
	开展明查暗访。针对历年水质易出现波动的河流，加大春汛、夏汛等重点时段督导检查。对水环境质量恶化和未达到限期治理序时进度的流域和区域，开展明查暗访和现场帮扶，指导地方找准问题根源，采取有效治理措施，加快解决水环境质量问题。
	长期坚持
	县生态环境局
	县住建局、县水务局、县农业农村局、绥棱林业局、绥棱农场、县林草局、各乡镇
	

	20
	
	加密水质监测。每月对重点断面进行水质监测。完善域内水质监测点位，定期开展监测。对春汛、夏汛特殊时段等易出现水质波动的河流开展加密监测，发现水质异常及时会商研判。
	长期坚持
	县生态环境局
	
	

	21
	
	开展涉水方面专项执法检查。每季度开展1次污水处理厂（站）、涉水企业专项执法检查，水质超标时增加检查频次；组织开展规模化养殖场污染防治设施专项执法检查，县级实现全覆盖。加强规模化养殖场粪污还田备案情况监管，备案率达到100%。
	长期坚持
	县生态环境局、县农业农村局
	
	




